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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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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e-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安 寧 數 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及

有關

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

公司條例

茲通告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提出呈請，
申請確認將本公司之資本由港幣1,000,000,000元削減至港幣20,000,000元。

茲通告該項呈請奉指令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於香港
金鐘道38號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由高等法院暫委法官烏禮賢主
持聆訊。

本公司之任何債權人或股東如欲反對頒令確認削減本公司之資本，應親自或委
派代表律師出席該項呈請聆訊。

任何人士如欲索取上述呈請書副本，可向下述律師行支付規定費用後索取副本。

公告日期：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述公司之代表律師

胡關李羅律師行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27樓


